附件1：
兰州工业学院2018年运动会竞赛规程
1、 赛时间、地点
2018年5月17-18号在学校田径场
二、参加单位
学生组：机电工程学院、电气工程学院、软件工程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、土木工程学院、人文社会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汽车工程学院、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材料工程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教工组：机电工程学院、电气工程学院、软件工程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、土木工程学院、人文社会科学学院、外国语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汽车工程学院、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材料工程学院、基础学科部、工程训练中心、图书馆、机关总支、后勤党总支、离退休支部。
三、竞赛分组
学生组：男子组、女子组
教工组：青年男子组、青年女子组、中年男子组、中年女子组、老年男子组、老年女子组、离退休男子组、离退休女子组
四、竞赛项目
学生组：
男子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 、1500米、5000米、10000米、4х100米接力、4х400米接力、袋鼠跳(趣味)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、 铅球（7.26Kg）、实心球（1 Kg）。（15项）
女子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踩石过河(趣味)、 4х100米接力  4х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、铅球（4.00Kg）、实心球（1 Kg）（14项）。
学生组混合趣味:巨人的脚步(每院限报一队,3男3女)

教工组：
青年男子组（35岁以下，包括35 岁）
4х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（6Kg）、运球上篮（5项）
青年女子组（35岁以下，包括35 岁）
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（4Kg）、运球上篮、（4项）
中年男子组（36岁—49岁）
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（6Kg）、定位投篮、运球上篮（5项）
中年女子组（36岁—49岁）
跳高、跳远、定位投篮、运球上篮（4项）
老年男子组（50岁以上，包括50岁）
对靶投镖、定位投篮（2项）
老年女子组（50岁以上，包括50岁）
对靶投镖、定位投篮（2项）
教工组趣味项目: 以单位报名(不分年龄、组别)
《心心相印》3男3女混合接力、《蒙眼敲锣》3男3女混合接力、《财源滚滚》3男3女混合、《钓鱼接力》2男2女混合、《齐心协力》2男2女混合、《袋鼠跳接力》3男3女混合、《众星捧月》5男5女混合、《射箭》3男1女混合、《沙包掷准》2男2女混合(9项)
离退休男子组： 对靶投镖、定位投篮、趣味保龄球（3项）
离退休女子组： 对靶投镖、定位投篮、趣味保龄球（3项）
五、运动员资格
1.学生运动员必须是有正式学籍的我校学生。
2.学生各代表队运动员必须是本院在册学生，且身体健康，并经医院证明适宜参加此项运动者。
六、竞赛办法
1.比赛规程采用国家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《田径规则》
2. 800米及以下项目进行预、决赛，(按成绩取前8名参加下一个赛次)。
3.1500米及以上项目进行预决赛。
七、报名
1.学生以学院为单位组成代表队(男、女)，院书记为领队，报教练员1人。每代表队男、女各单项限报3人以下（含3人），学生男子5000米、10000米每个单位限报2人以下（含2人），每个运动员限报2项，另可兼报接力。
2.教工以参加单位划分组成代表队，报领队、教练员各1人。各组别的各单项限报3人（老年组、离退休组除外），每人限报2项，可兼报接力、趣味项目，多余报项不予编排，报领队和教练员各1名。
3.离退休人员参加比赛，不占离退休前所在单位报名名额，不计团体总分，只计个人名次发给个人奖。
4.接力项目：各单位按组别限报1队，参赛队员从报项目运动员中抽取；教工组混合项目每单位每项限报一队，《心心相印》每队6人（3男3女）；《财源滚滚》每队6人(3男3女)；《蒙眼敲锣》每队6名队员（3男3女）；《钓鱼接力》每队4人（2男2女）；《齐心协力》每队4人（2男2女）,《袋鼠跳接力》每队6人(3男3女)、《众星捧月》每队10人(5男5女)《射箭》每队4人（3男1女）、《沙包掷准》每队4人（2男2女）参加比赛。
5.参加比赛的运动员，以报名表为准，没有报名者，不得参加比赛。
6.如某单项报名人数不足二人，则取消该项目比赛，已报该项目的运动员，可改报参加其它项目比赛。
7.各单位报名，请负责人加QQ群号632471544（在群里注明单位名称，以便发放报名表），请各单位按时间、要求填好报名表，于4月29日以前在群里回传报名表，联系电话：2861722，逾期不侯。各单位要认真审核报名表，按各组别分开填报，一经报名，不得更换运动员名单和竞赛项目。
八、得分及奖励
1.各单项报名在8人（8队）以上者，均取前8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记分；报名人数不足8人或8队(含8人或8队)采用n-2录取名次，如有名次并列，按两人多次应得分相加之和除以2为2人得分，如并列第二名，得分为(7+6)÷2=6.5分，无第三名，以此类推，最高计分为录取人数（队）+1计取。
2.每个单项奖励学生组除学生男子5000米，10000米；学生女子3000米奖励前6名外，其它均奖励前4名，教工组奖励前3名。
3.接力赛的记分办法与单项记分方法相同。
4.破省高校记录者加18分，破学校记录者加9分。
5.学生组按运动员得分总和分别排列男子组、女子组团体名次，男女合计团体名次，教工组只计团体总分名次。学生、教工组分别取前3名发奖，如遇团体总分相等者，以破记录多者名次列前，如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依次类推。
6.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（办法另定）
九、其它
1.开幕式入场顺序按报名先后顺序排列。
2.运动员比赛时，胸前和背后必须佩戴明显的号码布（尺寸最好以横向A4纸大小为宜），号码以秩序册为准，否则不得参加比赛。
3.比赛期间，如发现确有冒名顶替，弄虚作假违反规定的，立即取消比赛资格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。
4.对于比赛中发生问题，若有意见时，须于成绩宣告后30分钟内由领队用口头或书面向总裁判提出，以便及时解决。
5.如果在秩序册中发现有与自己所报项目遗漏、错误的，请与运动会前提出，以便及时解决，联系电话：2861722。
6.本规程解释权属竞赛组。
7.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